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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『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（二十）」［以下簡稱表

（二十）］適用對象問答集』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利各機關依修正後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，研具旨述

問答集供各機關據以辦理，並同步置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/

給與福利處/待遇加給及業務Q&A專區下，未來如有新增修

正，本總處將配合增修，不再另行函知。

二、另配合表（二十）修正刪除專責資訊機關（單位、任務編

組）規定，並自115年7月1日生效，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

本總處就組設規定所為相關釋例規定亦自同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國家安全會議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懲戒法院、考選部、銓敘
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
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]、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、各直轄市
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(含附件)、法規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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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（二十）」適用對象問答集 

115.6.25 

【一、刪除組設規定】 

Q1：行政院 115 年 7 月 1 日修正生效之公務人員專業加給

表（二十）（以下簡稱表【二十】），刪除適用對象第 2

點專責資訊機關（單位、任務編組）要件理由為何？ 

A1：因應時空背景及法令規範更迭，各機關數位化需求增

加，且「資通安全管理法」及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

辦法」自 108 年起施行，各機關除新增資安相關業務

外，尚應依其資通安全責任等級設置資通安全專職人

員。部分資訊人員囿於組設限制（未設專責資訊單位、

任務編組）而不適用表（二十），為落實責酬相符並利

各機關留任優秀資訊人員，刪除須置專責資訊機關（單

位、任務編組）規定。 

Q2：機關未設置專責資訊一級單位、任務編組型態資訊機構

或未於單一統籌辦理資訊業務之單位中設次級專責資

訊單位，機關內職務歸列資訊處理職系且專責辦理資訊

（安）業務人員得否適用表（二十）？ 

A2： 

1. 行政院基於責酬相符原則，並利各機關留任優秀資訊人

員，刪除表（二十）適用對象第 2 點有關組設規定，改

以符合「職務歸列資訊處理職系」及「專責辦理資訊處

理、資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相關計畫、研究、擬議、審核、

督導及執行業務（不含電子資料建檔、登錄）」［以下簡

稱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］2要件資訊人員，即得依表

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，並自 115年 7月 1日生效。 

2.因組設已非支給要件之一，爰機關是否設置專責資訊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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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（任務編組）非審認得否適用表（二十）準據，應以職

務是否歸列資訊處理職系及經機關覈實審認是否專責辦

理資訊（安）業務為準據。 

 

【二、職系認定】 

Q1：表（二十）適用對象第 2 點明定以職務歸列「資訊處

理職系」為支給要件的理由為何？ 

A1： 

1. 行政院依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」（以下簡稱加給給

與辦法）第 4條規定，衡酌資訊（安）業務專業程度、

繁簡難易、所需資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等因素，

核定資訊（安）專業人員適用表（二十）。隨著資訊環

境演進，電腦軟體運用已成為每一位公務人員必備之

技術，考量表（二十）支給數額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，

且 115 年 7 月 1 日修正生效之表（二十）已刪除專責

資訊機關（單位、任務編組）要件，為免專業加給之支

給流於寬濫，表（二十）支給要件宜作適當框定。 

2. 審酌職系說明書資訊處理職系之工作內涵係基於資訊

處理、資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等知能，對於資訊處理（包

括資訊與網路應用政策、資料庫管理、系統分析等）、

資訊工程（包括通信與網路架構、系統設計、程式設計

等）及資通安全（包括資通安全政策、資安事件通報應

變、資通安全風險與事故管理等）之工作從事計畫、研

究、擬議、審核、督導及執行等，即對資訊（安）相關

業務有較具體明確界定，爰將職務歸列資訊處理職系

列為要件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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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表（二十）所稱職務歸列「資訊處理職系」的定義為

何？  

A2：表（二十）所稱職務歸列「資訊處理職系」係以現職經

銓敘審定為資訊處理職系為審認依據。 

 

【三、專責認定】 

Q1：適用對象第 2點所稱「專責」如何認定？ 

A1：指依其職務說明書所列主要職掌為辦理資訊處理、資

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相關計畫、研究、擬議、審核、督導

及執行工作，且負該業務之責。 

Q2：機關資訊處理職系人員，同時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及其

他非資訊業務，是否屬「專責」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？ 

A2： 

1.按表（二十）修正意旨之一，係為明確職責歸屬，並避

免支給流於寬濫，爰「專責」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之認

定，係依職務說明書所列主要職掌為辦理資訊處理、資

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相關計畫、研究、擬議、審核、督導

及執行工作，且負該業務之責。 

2.是以，資訊人員所辦業務是否屬「專責」辦理資訊（安）

業務範疇，由各機關依其職務說明書所列主要工作項

目，本權責覈實審認。 

Q3：機關內只有 1 名資訊處理職系人員辦理資訊（安）業

務，該員除資訊（安）業務外，尚須辦理其他業務，且

資訊（安）業務非主要職掌，是否適用表（二十）？ 

A3：以機關全部資訊（安）業務僅由 1 名人員統籌辦理，

並負該業務之責，符合「專責」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要

件，得依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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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原專責資訊機關首長、副首長、幕僚長及一級單位以

上核稿人員，督導單位除業務單位外，亦含輔助單位

業務（如秘書、人事、主計），於表（二十）適用對象

第 2 點要件刪除組設規定並修正為「專責」辦理資訊

（安）業務要件後，是否仍繼續適用表（二十）？ 

A4：以專責資訊機關核心業務為資訊（安）業務，如首長、

副首長、幕僚長及一級單位以上核稿人員之職務說明

書所列主要職掌亦為資訊（安）業務，仍屬「專責」辦

理資訊（安）業務範疇，繼續依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

給。 

Q5：原非資訊專責機關，分由 3 個次級專責資訊單位（如

系統發展科、資通安全科、稽核通報科）辦理資訊（安）

業務，資訊處理職系 A 核稿人員審核督導系統發展科

及資通安全科業務，資訊處理職系 B 核稿人員審核督

導稽核通報科及綜合企劃科業務，A、B二員於表（二

十）適用對象第 2 點要件刪除組設規定後，是否適用

該表？ 

A5： 

1. 查表（二十）適用對象第 2點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

之認定方式為依其職務說明書所列主要職掌係辦理資

訊處理、資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相關計畫、研究、擬議、

審核、督導及執行工作，且負該業務之責。 

2. 是以，機關內負責督導 2 個次級專責資訊單位業務，

或督導 1 個次級專責資訊單位（稽核通報科）及 1 個

非資訊單位（綜合企劃科）業務之資訊處理職系核稿人

員，如經機關依其職務說明書覈實審認符合前開「專責」

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要件，即得依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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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給。 

 

【四、工作內容認定】 

Q1：所稱「辦理資訊處理、資訊工程、資通安全相關計畫、

研究、擬議、審核、督導及執行業務（不含電子資料建

檔、登錄）」是指哪些範疇？ 

A1：建議參考職系說明書所列有關資訊處理、資訊工程、資

通安全之工作內涵，就人員辦理該工作相關計畫、研

究、擬議、審核、督導及執行等面向，本權責覈實審認。 

 

【五、其他】 

Q1：政務人員並未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人員有

職系區別，如何適用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？ 

A1：政務人員雖因政務職無職務歸系，如符合經機關依其

主要職掌覈實審認為「專責」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之要

件，得依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。 

Q2：借調、支援之人員，可否適用表（二十）？ 

A2： 

1. 查表（二十）適用對象第 2 點支給要件為職務歸列資

訊處理職系及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。復查「行政院

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」第 2點及第 10點

規定略以，所稱借調，指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，商借

其他機關現職人員，以全部時間至本機關擔任特定之

職務或工作；借調人員之支薪，除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

辦法有關規定外，以在本職機關支薪為原則。另查本總

處 101 年 7 月 27 日總處給字第 1010044297 號函規定

略以，審酌以支援方式至其他機關工作者目前尚無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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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規定，為期與借調人員處理一致，渠等支援人員仍應

按本職適用之規定，在本職機關支薪。 

2. 是以，各機關借調（支援）其他機關之資訊人員，須同

時符合：「在本職機關職務歸列資訊處理職系」，且於借

調（支援）期間「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」，始得按

表（二十）支給專業加給。 

Q3：現職非資訊處理職系人員代理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

之資訊處理職系職務期間，得否於代理期間依表（二十）

支給專業加給？ 

A3： 

1.查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略以，職務代理人具

有代理職務適用之加給表所列支給條件者，得按代理職

務之加給表支給。次查本總處 112年 5月 12日總處給字

第 1124000800號函略以，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

定核派代理職務，該職務代理人曾經銓敘審定代理職務

適用之專業加給表所定職系有案者，亦得認定具該加給

表所定職系之支給條件，依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第 3項

規定，按代理職務之專業加給表支給專業加給，又上開

所稱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認定，以代理職務適用之

專業加給表歷次修正所定職系均屬之。 

2.基此，現職非資訊處理職系人員如曾銓敘審定資訊處理

職系有案，代理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之資訊處理職系

職務，得於代理期間依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第 3項及前

開本總處 112年 5月 12日函規定，依表（二十）支給專

業加給；如未曾銓敘審定資訊處理職系，則未合支給要

件。 

 



7 

 

Q4：原未適用表（二十）資訊人員，於表（二十）刪除組設

規定並修正為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後，自何時起適

用表（二十）？ 

A4： 

1.查表（二十）附則 4 所定生效日期為 115 年 7 月 1 日，

原未適用表（二十）人員，於本表修正生效前業經銓敘審

定為資訊處理職系，且經機關覈實審認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

業務者，自 115年 7月 1日起適用表（二十）。 

2.如於表（二十）修正生效後始經銓敘審定為資訊處理職

系，且經機關覈實審認專責辦理資訊（安）業務者，自銓

敘審定生效日起適用表（二十）。 


